
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兴蒙乡村、小组干部补贴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通改委发【2021】3号、通改委发【2020】4号文件精神。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

项目基本概况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村（社区）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构建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大岗位分工负责运行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农村基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项目实施内容

保证兴蒙乡3个村委会正常运行，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主动性。
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全年共需资金109980.00元，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预算资金到位后，每月按时按量进行拨付。
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大岗分工负责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农村基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兴蒙乡政府办公设备政府采购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根据《云南省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2年版）》和省市县对政府集中采购工作的有关要求，组织实施采购活动。围绕编制采购预算、执行采购程序和绩效管理等政府采购活动的重点内容和环节加强控制管理、改进服务，以采购透明度和公平性为核心，进一步优化采购流程，更好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不断提高采购执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近年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的办公用品设备老化严重，已经满足不了工作的要求以及工作人员的需求。为提高乡政府及各中心站所工作效率和群众服务能力，为保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正常运转，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的相关要求，根据所属各单位需求情况采购办公设备、办公用品，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做预算采购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证机构正常运转，需采购打印机、电脑、会议桌椅等，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共需9.5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计划安排资金9.50万元，全部由单位自有资金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支出分批次进行，计划4-6月进行集中采购。
八、项目实施成效

提高乡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采购的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达90%以上，采购部门设备使用率达90%以上，供货商按时按质供货，验收通过率达100%。
